
高雄市私立中華高級藝術職業學校人事服務簡訊 

115 年 2月 26 日編印 

一、3月份重要活動行事曆 

(一)03.01  第二屆『反毒 1加 1讓愛 1家 1』公益活動表演 

(二)03.07～03.08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獨招 

(三)03.09～03.13  115 學年度高雄區特色招生報名 

(四)03.11  學生家長大會 

(五)03.14  國昌國中技藝教育成果展 

(六)03.14～03.15  臺北市立大學獨招 

(七)03.16～03.20  國小部校內語文競賽 

(八)03.18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全國決賽-團體賽 

(九)03.19～03.24  115 學年四技日間部申請入學報名 

(十)03.23～03.25  115 學年大學申請入學報名 

(十一)03.23～03.27  專題實作及創意競賽決賽報名 

(十二)03.24  國小部 Spelling Bee 比賽 

(十三)03.25  2026 春季展演系列開幕式(市府中庭四維行政中心) 

(十四)03.26～03.28  全國技能競賽分區競賽 

(十五)03.27  國小部校外教學 

(十六)03.29  高雄市運動會國武術錦標賽 

二、3月份壽星生日祝福 

(一) 學務處：嚴隽芳老師 

(二) 國小部：劉盈佳組長、藍佑鎮老師 

(三) 影劇科：李姿瑩老師                 祝賀  您生日快樂！ 



三、人事業務宣導及注意事項 

(一)出缺勤相關宣導事項：  

1.辦理請假事宜（含公出、外出等事宜），尚未批准或臨時請假，應須主

動向人事室知會或於 Line 人事服務平台群組說明。 

2.若上班未帶卡者，請於當日上班時至人事室辦理簽到作業(請勿先回

辦公室，以免延宕簽到時間）且下班時間到完成簽退。下班忘記刷卡

者，請於翌日 10點前至人事室簽退，逾期者將依人事法規辦理。 

3.人事差勤管理系統每日上午 09:30 及晚上 23:30 匯入刷卡資料，請教

職員(外師、清潔人員部分，請業管單位主管協助)可隨時至系統查看

個人刷卡記錄，若有疏漏之處可隨時向人事室反映。 

4.教職員之請假程序若於刷卡後始提出申請，其當日系統判別會顯示遲

到、早退、曠職等情形，人事室每月下載出勤記錄如有發現異狀，皆

會登入系統後端重新確認是否有誤，並更新每月出勤紙本記錄。 

5.教職員請假程序之填寫紙本與線上登錄時間規範： 

(1)請假半天，假卡及線上登錄時間時數以 4小時計算。 

   高中部：上午 07:50~12:00、下午 13:00~17:10。 

   國小部：上午 07:30(40)~12:00、下午 13:20~17:30。 

(2)其他非一日或半天請假時間，則以實際請假時間計算。 

(3)公出：係指到校上班後或下班前因公外出時間。 

(4)公假：係指上班時間無法進校者，或是下班時間未能返校者。 

(5)外出：下午 3點以後不得再申請外出，請各級主管嚴格遵守規定。 

   ※申請外出後須刷卡(去、回皆須刷卡，12點後外出者請皆按 F1)。  

   ※外出係為上班時間因事外出而申請，非一上班即刷卡立即外出。 

   ※外出不得與其他假別合併辦理。 



   ※外出不得與中午休息合併使用。 

   ※外出未刷卡者以曠職論。 

(6)紙本假卡、線上系統請假若非整日，請以 1→2→3小時以此類推   

    (請以整數計算，勿以 0.5 小時推算)，請務必注意填註時間，以 

    免產生後端作業困擾。 

(7)因公請假或因公補休，需檢附相關簽呈依據為附件，以便辦理出勤

作業。 

(8)若有其他疑義，請與人事室聯繫說明，以免產生爭議。 

       6.依人事法規出勤差假管理辦法規定，部份假別應檢附佐證資料，如 

         有課務者應事先完成調、代課單並檢附影本佐證。 

7.教職員工請病假在一日(含)以上者應檢附就醫證明，三日(含)以上  

  者應檢附醫院診斷書，若無證明者則改為事假。 

8.全體教職員應於請假後二日內完成所有請假手續及工作事宜，依教   

  職員工出勤差假管理辦法第十二條第九項規定，逾期者以曠職論。 

9.教職員如臨時請假未經主管同意，其請假將不允通行並以曠職論，  

  請處室單位主管善盡督導之責，有以上情形，其假卡應不允核准。 

10.依人事法規出勤差假管理辦法第十二條之第七項規定，除事、病、 

   公假得以時計外，其餘假別每次請假至少半日。 

11.請假作業須紙本假卡與出缺勤系統填報同步完成逕送人事室登錄。 

12.一、二級主管申請 2日以上假別應事先填寫請假報告單，賡續辦理

請假作業。 

13.本校鼓勵同仁學習新知，若有國內進修需求之教職員工，務必依照 

   本校教職員工國內進修辦法辦理。 

14.有關生理假請假規範須依照本校人事法規出勤差假管理辦法第十二 



   條之第二項第五款規定，生理假全學年請假日數若逾三日以外則併 

   入病假計算，並以第十二條第八項規定，病假 1日(含)以上者應檢 

   附就醫證明。  

15.自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8/1)起有關約僱人員(如校安、技工、美語

行政、舍監、清潔等人員)之病假，須依照勞工請假規則第 10條之

規範，辦理請假時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二)刷卡機使用注意事項： 

       1.刷卡時若發現刷卡機上出現非正常刷卡畫面，請按「*」鍵，即可跳 

         回正常刷卡畫面。 

       2.刷卡時請與前一位間隔約 2-3 秒，刷卡機跳回畫面後再刷卡。 

       3.近期同仁為確保刷卡無誤，而有同時刷卡 5次之記錄，如此作法恐導 

         致機器有誤抓或故障之問題，建議可刷 1-2 次即可。 

       4.教職同仁如上午請假(任何假別)，中午 12:01 過後進校，須先按（F1）， 

         此時讀卡機燈亮「上班」，再行刷卡上班；未達中午 12:00 前請假離開 

         ，須先按（F2），此時讀卡機燈亮「下班」，再行刷卡下班。        

       5.上、下班刷卡時間須以刷卡機顯示時間為準，故刷卡前後須確認為規 

         定個人的上、下班時間再行刷卡，避免影響個人遲到、早退紀錄。 

       6.刷卡機若有故障或疑義，請即時向人事室反映，以避免衍生爭議。 

   (三)出缺勤明細表作業宣導： 

      1.教職員工個人每月之出缺勤明細表將以檔案方式置於學校雲端→共用 

        區→人事室→114 學年度 O月份出缺勤明細表→各單位(如教務處、學 

        務處、國小部、美術科……)。 

      2.為維護教職員工個人出缺勤明細資料之隱密性，故檔案均以個人身分 

        證字號為密碼，請勿擅自更動(若因故須更動密碼者請向人事室知會)         



      3.教職員工經檢視無誤後無須再回傳檔案；若對資料內容有異議時，可 

        填註相關錯誤改正資訊，另於檔名加註「有誤」及回傳日期時間等字 

        詞，以利人事室快速檢索修正（請勿再以書面方式擲送人事室）。 

      4.每月出缺勤明細表製作完成後，將會在人事資訊服務 LINE 平台通知 

        校對，通知日起三天內請完成校對作業(通知日不列入計算日），逾期 

        者視同檢視無誤。 

   (四)本校人事法規涵蓋出勤差假管理辦法、成績考核辦法、國內進修辦法 

       、福利互助辦法等，請全體教職員工至雲端共用區→人事室資料夾→ 

       人事法規(114.01.21 修訂發布)。 

       請全體教職員工務必了解相關規範(例如:出勤差假管理辦法)，切勿 

       以不知情或未宣導為理由，尤以新進同仁務必先行詳閱。 

   (五) 教職員工出勤差假管理辦法第十五條第十一項規定，一般休假者請於

三天前申請，出國旅遊者，請於兩週前申請。教職員工如有出國需求

之情事，請須先提出報告核准，如須在國內旅遊而請事假二日以上者 

        ，一般教職員工無須填寫報告(一、二級主管依規定填寫)。 

   (六) 「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業經教育部於中華民國 113 年 3月 6日以

臺教學(三)字第 1132801024A 號令修正發布，有關條文第八條之宣導 

       ：校長或教職員工與未成年學生，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不

得發展以性行為或情感為基礎等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校長或教職員

工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學生或提供學生工作

機會而有地位、知識、年齡、體力、身分、族群、或資源之不對等權

勢關係時，與成年學生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以

性行為或情感為基礎等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七) 有關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四款所定「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



有具體事實」情事認定參考基準，臚列如下： 

        1.不遵守上下課時間，經常遲到或早退者。 

        2.有曠課、曠職紀錄且工作態度消極，經勸導仍無改善者。 

        3.以言語羞辱學生，造成學生心理傷害者。 

        4.體罰學生，有具體事實者。 

        5.教學行為失當，明顯損害學生學習權益者。 

        6.親師溝通不良，可歸責於教師，情節嚴重者。 

        7.班級經營欠佳，情節嚴重者。 

        8.於教學、訓導輔導或處理行政過程中，採取消極之不作為，致使教

學無效、學生異常行為嚴重或行政延宕，且有具體事實者。 

        9.在外補習、不當兼職，或於上班時間從事私人商業行為者。 

        10.推銷商品、升學用參考書、測驗卷，獲致利益者。 

        11.有其他不適任之具體事實者。 

        倘教師教學不力或無法勝任工作係導因於身心因素，可循完善醫療服

務，以促進康復，俾賡續提供優質教學活動，以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四、請務必詳閱每月之人事服務簡訊，以維「知」的權利與責任。 


